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补充协议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  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根据甲乙双方于2018 年  月 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84-工程-062的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（康正合字[2018] 10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约定乙方受甲方委托就X84R3地块亦城亦景共有产权房项目共有份额进行评估。现因价乙方工作内容较预估工作有较大增加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甲乙双方就此次工作内容增加及对应价款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

1、乙方应组织评估专业人员在甲方新确认的工作开始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新委托的评估工作，并重新向甲方提交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。同时配合甲方向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北京市相关部门解释说明、汇报该份报告。
2、此次增加的工作内容对应的服务费合计为10000.00元，人民币大写   壹   万元。
3、费用支付方式：乙方新提交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通过市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并向甲方移交全部工作成果（含纸质报告　　　份及电子版报告），经甲方签字确认无遗留问题后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原合同价款的70%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服务费用，即31000.00元，人民币大写叁万壹仟元整。除此之外，甲方无须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。
4、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按甲方要求提供相应的增值税发票；若乙方未提供发票，甲方可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
5、本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，本协议有约定的按本协议执行，本协议未约定的按原合同执行。
6、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任何争议，双方均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意一方均有权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7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